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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审计署２００３年发布１号公告，将非典专项资金审计结果公布于众以来，２００４年又陆续将部分中央部门预

算执行审计的结果向社会公告，逐渐加大了审计结果透明、公开的力度。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具有涉及面

广、公告对象层次高的特点，这无疑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项目公告在办理过

程中应该注意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项目结果公告要与现行法规、工作制度和工作规范相衔接 

  首先，对各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项目的公告要与两个报告制度相衔接。根据审计法和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

暂行办法中有关审计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目前审计署在每年第二季度应当向总理提出对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报告，并且还要受国务院的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相应的工作报告，这就是常说的“两个报

告”制度。因此，对各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的公告，要考虑与上述两个报告在内容、时间等方面相衔接，对各中

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项目的公告，应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之后发布。 

  其次，对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项目的公告要与向国务院报告中央部门落实审计决定报告制度相衔接。除了上述两

个报告制度外，每年１１月底，审计署还要向国务院报送中央部门落实预算执行审计决定情况的报告。为此，中央各部

门在审计署审计决定下发９０天后，要向审计署报送本部门落实审计决定和审计意见情况的报告，审计署汇总后向国务

院报告。对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项目的公告要考虑这一报告的时间。 

  要规范审计工作程序，科学控制审计质量 

  笔者认为，应该以推动《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的贯彻实施为契机，以审计公告的规范为起

点，尽快研究建立中央预算执行审计的质量控制机制，将对审计公告的质量控制与《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

（试行）》中关于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程序衔接起来，完善审计质量控制体系，以规范审计工作。具体来说，中央部门

预算执行审计质量控制程序可设计为：“审计计划管理——审计总体方案——有关业务司统一组织、统一汇总——派出

审计局具体审计实施——法制机构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复核——审计结果公告规范把关”这样一个运行机制。在这个链

条中，各环节均要树立服务于中央预算执行审计的思想，依照以下三个工作原则开展工作： 

  一是各负其责的原则。无论是具体的审计实施环节，还是统一组织环节、审计处理规范复核环节、审计公告规范把

关环节，都要各负其责。其中：统一组织实施环节，通过年度审计工作方案对审计目标、审计重点提出指导性意见，对

审计要揭露、查处的问题起导向性作用，从而控制审计方向，提高审计反映问题的层次，既而达到控制总体审计质量的

目的，这个环节主要对审计总体成果质量负责；审计处理复核环节，通过对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代拟稿等审计文书的复

核，对审计处理处罚的恰当性、引用法规的规范性提出复核意见，这个环节主要对审计处理文书质量负责；审计公告规

范把关环节，通过对审计结果公告稿文书的审核，对公告稿文字表述的适度、公告文书的格式、公告程序的规范性提出

意见，这个环节主要对审计结果对外公告文书质量负责。各环节均以审计报告或审计决定为载体，但审计实施、统一组

织、审计处理规范复核、审计公告规范把关，各司其责，相对独立。 

  二是共同遵守审计规范的原则。各环节在各自工作范围内提出的审核、复核意见，要遵守现行的各项规定。既要符

合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的统一要求，也要符合审计署制定的各行业审计、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提出的统一处理原则。各工

作环节如果遇到涉及其他环节的问题，要加强沟通与联系，注意听取意见，各方协调工作。 

  三是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署有关业务司对审计报告的汇总、法制部门对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代拟稿的复核

以及有关部门对审计公告稿的审核，应实行流水作业，最后由审计实施单位统一进行修改，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审计组

织、审计实施和审计质量把关的各环节要做好审计归档，出现重大失误由相应的环节负责。（摘自《中国审计报》第８

２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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